
国家能源局贵州监管办公室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黔监能罚字〔2025〕11 号

当事人：贵州黔西南金元新能源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22300MA6GY0TG3W

地址：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桔山大道世纪宏源小区 8 栋

法人代表：刘国清

一、违法事实和证据

经调查核实，你公司实施了以下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：未取

得电力业务许可证擅自经营电力业务。

该行为有营业执照、询问笔录、并网协议、购售电合同、兴

义市威舍阿依农业光伏电站启动验收报告、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等为证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电力监管条例》第三十条、《电力业务许

可证管理规定》第四条、第七条及第四十条、《国家能源局关于

印发<电力业务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第七条及第二十八

条有关规定。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



我办依据《电力监管条例》第三十条、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

理规定》第四条、第七条及第四十条、《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<

电力业务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第七条及第二十八条的

规定，决定对你公司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

责令立即整改，没收违法所得 126215.23 元，并处以违法所

得 1 倍罚款 126215.23 元，合计 252430.46 元。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据我办开具的电

子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上标注的缴款码，将处罚款项通过代

理银行或者电子支付系统缴至财政部中央财政专户。逾期不缴纳

的，我办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三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

能源局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

院起诉。

逾期不申请复议，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的，我办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国家能源局贵州监管办公室

2025 年 7 月 21 日


